
股票简称
：

苏常柴
Ａ

、

苏常柴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７４

，

２４９

，

５５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Ａ

股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２

元人民币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向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

１

港元

＝０．８８１３

元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含税）。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７４

，

２４９

，

５５１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５６１

，

３７４

，

３２６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四），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四），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Ｂ

股股

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二）。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

Ａ

股股东红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帐户，现金红利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商（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Ｂ

股股东红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帐户，现金红利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通过

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办理“苏常柴

Ｂ

”股份转托管的，其红股及红利仍在原托管券商或

托管银行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５

，

６２５ ０．００ ２

，

８１２ ２

，

８１２ ８

，

４３７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５

，

６２５ ０．００ ２

，

８１２ ２

，

８１２ ８

，

４３７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５

，

６２５ ０．００ ２

，

８１２ ２

，

８１２ ８

，

４３７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７４

，

２４３

，

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

，

１２１

，

９６３ １８７

，

１２１

，

９６３ ５６１

，

３６５

，

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７４

，

２４３

，

９２６ ７３．２８ １３７

，

１２１

，

９６３ １３７

，

１２１

，

９６３ ４１１

，

３６５

，

８８９ ７３．２８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２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２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７４

，

２４９

，

５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

，

１２４

，

７７５ １８７

，

１２４

，

７７５ ５６１

，

３７４

，

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送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５６１

，

３７４

，

３２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中期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

股。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 系 人：何建江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６８６８３１５５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９－８６６１００４１

九、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股票简称
：

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

２００９－

临
０１９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收市后收到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通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收市，天汽集团累计减持股份

１６

，

５１５

，

２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３５％

。 减持后天汽

集团持有一汽夏利股票

４９１

，

１０３

，

１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０．７８７％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天津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０７．３０

—

２００９．０９．０８

１６

，

５１５

，

２８５ １．０３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天津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０７

，

６１８

，

４０８ ３１．８２％ ４９１

，

１０３

，

１２３ ３０．７８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７

，

６１８

，

４０８ ３１．８２％ ４９１

，

１０３

，

１２３ ３０．７８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天汽集团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期间任意

３０

天

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天汽集团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

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渝万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青路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１１０７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青路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１１０７

法定代表人： 李振中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重庆

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ＳＴ

渝万里 指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

ＳＴ

渝万里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青路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１１０７

法定代表人：李振中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４４５００９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

许可，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

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６６６９４６３５３

主要股东名称： 李振中（

６２％

） 孙汉旭（

１５％

） 齐铂金（

１０％

） 王自强（

８％

） 李锦上（

５％

）

通讯方式：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３１６８８ ＦＡＸ ０１０－８２７３０６８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李振中 男 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中国 广州

孙汉旭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齐铂金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王自强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李锦上 男 董事 中国 东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渝万里的目的是战略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

ＳＴ

渝万里股价已严重脱离其基本面，因此目前不存在在二级市场继续增持

ＳＴ

渝万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未

来会视公司发展情况而定，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

ＳＴ

渝万里的良性发展。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渝万里股份

４

，

４５０

，

１４６

股，占

ＳＴ

渝万里总股本的

５．０１％

。

二、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 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

５％

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性质及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ＳＴ

渝万里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为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

ＳＴ

渝万里股票情况如

下：

日 期

买入 卖 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８００００ ８．３４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２００００ ８．２４

２００９－０５－０８ ６００００ ８．８２－８．８５

２００９－０５－２２ ２１６０００ ８．４３－８．７６

２００９－０５－２６ ４００００ ８．５８－８．６

２００９－０６－１１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

２００９－０７－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

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振中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万里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巴南区苦竹坝

３１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渝万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艾赫威（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青路

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１１０７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李真香、齐干萍、

王燕平、陈利诊）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４５０

，

１４６

变动比例：

５．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不确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艾赫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振中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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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 0

日星期四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前端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申购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本公司

经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协商，现决定自

2009

年

9

月

10

日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对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200001

）、长城

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200002)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6)

、长

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7)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2006

）、长城品

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8)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9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0010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1

）的前端申购费率实行优

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开放式基金 （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原费率请参照各基金相关的公开法律文件注明的费率。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齐鲁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

2

、齐鲁证券网址：

www.qlzq.com.cn

；

3

、长城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

4

、长城基金网站：

www.ccfund.com.cn

；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0

日

关于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

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浙商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从

2009

年

9

月

1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浙商银行开展博时策

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代码：

050012

）的定期定额申购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期限

2009

年

9

月

1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截至前述期间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法

定交易时间）。

二、优惠费率：

1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

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网上银行自助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

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如下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按

4

折优惠， 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3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柜面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但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4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其他事项：

1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正常申购期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2

、本公司将与浙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浙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浙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65

，访问浙商银行网址：

www.czbank.com

；或致电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

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0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与网上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09

年

9

月

11

日（含）起，博时信用债券投资

基金（

A

类：

050011

）和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50012

）参加光大银行长期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业务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2009

年

9

月

11

日（含）起，投资人采用基金定投方式通过光大银行申购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A

类：

050011

）和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50012

），享有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

优惠后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 活动截止见光大银行通知。

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2009

年

9

月

11

日（含）起，投资人通过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A

类：

050011

）

和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50012

），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

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6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活动截止见光大银行通知。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光大银行

客服电话：

95595

网站：

www.cebbank.com

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105568(

免长途费

)

网站：

www.bosera.com

四、重要提示

1

、本活动期间，基金定投业务办理以中国光大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3

、本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光大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0

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研究决定，增聘陈东、乐瑞祺先生担任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与傅晓轩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截至公告日，以上聘任的基金经理无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分或行政

监管情况。

特此公告。

附：基金经理介绍

陈东简历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11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德邦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天相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研究总监，广发证券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2008

年进入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

公司研究部总监兼民生加银品牌蓝筹基金基金经理。

乐瑞祺简历复旦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

6

年证券从业经历。曾任衡泰软件定量研究部定量分析师。

2004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

2009

年加入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固定收益投资及研究业务。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十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交银施罗德稳健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增聘华昕先生担任交银

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自本公告日起，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由李立先生、华昕先生共同管理。 上述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备案。

附：华昕先生简历

华昕先生，牛津大学商学院

MBA

，

13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

1994

年至

1995

年任职于北京房地产信托

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担任证券分析研究员，

1995

年至

1998

年担任日兴证券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师，

1999

年至

2002

年担任和升国际有限公司中国研究主管，

2004

年至

2006

年担任大华继显有限公司中国研

究部主管，

2006

年至

2008

年担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2008

年

2

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总监至今。 从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O 九年九月十日

关于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基金参与齐鲁证券定投申购及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自

2009

年

9

月

10

日起开通定期定额业务，每月最低投资额

500

元，并自

2009

年

9

月

10

日

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参与齐鲁证券网上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同时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09

年

9

月

10

日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参加齐鲁证券定期定投前端申购费的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或参与开放式基金定期定投业务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我公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

前端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

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基金合同上

注明的费率。

三、重要提示：

1

、该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留意本公司的有关公

告。

2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齐鲁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

、上述优惠活动不含后端收费模式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各营业部；

齐鲁证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齐鲁证券网站：

http://www.qlzq.com.cn/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

600143

证券简称
：

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
：

临
2009-23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 本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长沙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纠纷一

案的《情况说明》，相关内容如下：

长沙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鑫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通过长沙市国土交易中心

网上竞拍成功竞得

"[2007]

网挂

01

号

"

地块， 并于

2007

年

8

月

6

日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签署编号

"

2007023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高鑫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12

日前付清了成交地价款人民币

9.52

亿

元及挂牌交易服务费

1428

万元、交易契税

3808

万元，根据

"

（

2007

）网挂

01

号

"

《长沙市土地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第十条第（三）款 的规定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下属机构长沙市国土储

备中心应该在高鑫公司付清上述费用后

30

日内， 即

2007

年

10

月

12

日前将完成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的现

状土地交付给高鑫公司。 由于到期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不能交地，高鑫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24

日、

2009

年

3

月

30

日先后两次书面要求加快土地使用权交割， 并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委托湖南言顺律师事务所向被

告发出《关于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律师函》，催促履行交地义务。 但至今地块内仍有房屋未拆除，也未提交

有关安置补偿结案文件给高鑫公司，导致高鑫公司不能进场进行项目建设。

高鑫公司遂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决长沙市国土资源局补偿高

鑫公司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人民币

145,873,801.08

元（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

，自

2007

年

10

月

12

日起至实际交付土地之日止，暂计至

2009

年

8

月

10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09

年

7

月

7

日受

理此案，并于

2009

年

9

月

4

日下达开庭通知书，确定开庭时间为

9

月

15

日。

高鑫公司为依法保护股东合法权益采取了此次诉讼行为。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在高鑫公司起诉后采取

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于

2009

年

7

月中旬组织拆除了位于项目核心区

36

亩保留水体旁的白鹭湖度假休闲

中心，目前仅留项目红线边缘雷锋大道旁一处约

1,500

平方米的建筑物未拆除，并于

8

月

10

日组织协调高

鑫公司进场进行地质勘探，地勘目前进展顺利。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本次诉讼结果有较大不确定性，诉讼结果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本公司将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予以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

000928

证券简称
：

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

2009-022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钢吉炭

"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发布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增加议案公告，上述公告均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光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名，代表股份

143,614,7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7%

。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选举李远中先生为中钢吉炭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参会全体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614,725

股，占出席会议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中钢吉炭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参会全体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614,725

股，占出席会议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于淑贤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9

日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二

OO

九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规则

"

） 和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的有关规定， 吉林吉人卓

识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指派于淑贤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 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并进行了验证。

在此基础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

com.cn

上公告了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同时又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公告了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以下简称

"

公告

"

）。 此公告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 地点、 内容、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出

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

利。

经本所律师审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二、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共

3

人， 所代表的股份为

143,614,725

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0.77%

。

公司董事、 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本所律师审查，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并按 《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

进行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 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五、 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副本两份， 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于淑贤

二○○九年九月九日

股票代码
：

600110

股票简称
：

中科英华 编号
：

临
2009-040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出售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8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郑永刚先生的通知，郑永刚先生于

2009

年

9

月

8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00

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1.87％

。 减持价格为每股

5.24

元，交易金额共计为人民币

9,956

万元。

本次大宗交易前，郑永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04,713,2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0％

；本次大宗交

易后，郑永刚先生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

85,713,2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43％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其剩

余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股东出售股份情况，并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0

日


